
第三篇概念论 

  （Die Lehre vom Begri e e） 

    §160 

    概念是自由的原则，是独立存在着的实体性的力量。概念又是一个全体，这全体中 

的每一环节都是构成概念的一个整体，而且被设定和概念有不可分离的统一性。所以概 

念在它的自身同一里是自在自为地规定了的东西。 

    附释：概念的观点一般讲来就是绝对唯心论的观点。哲学是概念性的认识，因为哲 

学把别的意识当作存在着的并直接地独立自存的事物，却只认为是构成概念的一个理想 

性的环节。在“知性逻辑”（Verstandeslogik）里，概念常被认作思维的一个单纯的形 

式，甚或认作一种普通的表象。为情感和心情辩护的立场出发所常常重复说的：“概念 

是死的、空的、抽象的东西”这一类的话，大概都是指这种低视概念的看法而言。其实 

正与此相反，概念才是一切生命的原则，因而同时也是完全具体的东西。概念的这种性 

质是从前此的整个逻辑运动发展而来的，因而这里用不着先予以证明。至于刚才提到的 

以各概念只是形式的那种想法，是由于固执内容与形式的对立，而这种对立已经和反思 

所坚持的一些别的对立范畴，全都得到辩证地克服了，亦即通过它们自身矛盾发展的过 

程得到克服了。换言之，正是概念把前此一切思维范畴都曾加以扬弃并包含在自身之内 

了。概念无疑地是形式，但必须认为是无限的有创造性的形式，它包含一切充实的内容 

在自身内，并同时又不为内容所限制或束缚。同样，如果人们所了解的具体是指感觉中 

的具体事物或一般直接的可感知的东西来说，那末，概念也可以说是抽象的。概念作为 

概念是不能用手去捉摸的，当我们在进行概念思维时，听觉和视觉必定已经成为过去了。 

可是如前面所说，概念同时仍然是真正的具体东西。这是因为概念是“存在”与“本质” 
的统一，而且包含这两个范围中全部丰富的内容在自身之内。 

    假如我们象早已提过的那样，把逻辑理念的各阶段认作一系列的对于绝对的界说， 

那么现在所得的界说应该是：绝对就是概念。这样我们当然就必须把概念理解为另一较 

高的意义，异予知性逻辑所理解那样，把概念仅只看成我们主观思维中的、本身没有内 

容的一种形式。至此，也许有人还会问，如果“思辩逻辑”给予概念一词以特殊意义， 

远不同于通常对这一术语所了解的，那么为什么还要把这一完全不同的术语也叫做概念， 

以致引起误会和混淆呢？对这问题可以这样回答：形式逻辑的概念与思辩的概念的距离 

虽然很大，但细加考察，即可看出概念较为深刻的意义，并不象初看起来那样太与普通 

语言的用法相疏远。我们常说，从概念去推演出内容，例如从财产的概念去推演出有关 

财产法的条文，或者相反，从这些内容去追溯到概念。由此就可看出，概念并不仅是本 

身没有内容的形式。因为假如概念是一空无内容的形式的话，则一方面从这种空形式里 

是推不出任何内容来的，另一方面，如果把某种内容归结为概念的空形式，则这内容的 

规定性将会被剥夺掉，而无法理解了。 

    §161 

    概念的进展既不复仅是过渡到他物，也不复仅是映现于他物内，而是一种发展。因 

为在概念里那些区别开的东西，直接地同时被设定为彼此同一、并与全体同一的东西。 

而每一区别开的东西的规定性又被设定为整个概念的一个自由的存在。 

    附释：过渡到他物是“存在”范围内的辩证过程，映现在他物内是“本质”范围内 

的辩证过程。反之，概念的运动就是发展，通过发展，只有潜伏在它本身中的东西才得 

到发挥和实现。在自然界中，只有有机的生命才相当于概念的阶段。譬如一个植物便是 

从它的种子发展出来的。种子已包含整个植物在内，不过只是在理想的潜在的方式下。 

但我们却不可因此便把植物的发展理解为：似乎植物不同的部分，如根干枝叶等好象业 

已具体而微地、真实地存在于种子中了。这就是所谓“原形先蕴”的假设，其错误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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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最初只是在理想方式内的东西认作业已真实存在。反之，这个假设的正确之处在于这 

一点即概念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仍保持其自身，而且就内容来说，通过这一过程，并未增 

加任何新的东西，但只是产生了一种形式的改变而已。概念的这种在过程中表示其自身 

为自我发展的本性，也就是一般人心目中所说的先天观念，或者即是柏拉图所提出的， 

一切学习都是回忆的说法了。但这种说法的意思并不是指经过教育而形成的一切特定意 

识内容，前此就早已一一具体而微地预先存在于意识内。 

    概念的运动好象是只可以认作一种游戏：概念的运动所建立的对方，其实并非对方， 

〔而是在它自己本身内〕。这个道理在基督教教义中是这样表述的：上帝不仅创造了一 

个世界，作为一种与他相对立的他物，而且又永恒地曾经产生了一个儿子，而上帝，作 

为精神，在他的儿子里即是在他自己本身里。 

    §162 

    关于概念的学说可分为三部分：（一）论主观的或形式的概念。（二）论被认作直 

接性的概念或客观性。（三）论理念，主体和客体、概念和客观性的统一，绝对真理。 

    〔说明〕普通逻辑仅包括有这里所提出的全系统的第三部分的一部分材料，此外还 

包括有上面所讨论过的思维的定律。在应用的逻辑学里复有一些关于认识论的材料。这 

里面还参杂有许多心理学的，形而上学的以及各种经验的材料。其所以要参杂这许多经 

验材料进去，是因为感到那些思维的形式自身最后并不充分足用。但这样一来，逻辑学 

便失掉它的坚定的方向了。而那些至少是属于真正逻辑范围内的形式，却仅当作被意识 

着的思维的范畴，而且仅当作知性思维的范畴而非理性思维的范畴。 

    前面所讨论过的逻辑范畴，即“存在”和“本质”的范畴，诚然不仅是思想的范畴， 

它们在它们的过渡、辩证环节、和返回自身和全体的过程里，却能证明其自身为概念。 

但它们只是特定的概念（参看§84和§112），自在的概念，或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来说 

的概念。由于每一范畴所过渡的，所映现于其中的对方，只是相对的东西，既未被规定 

为特殊的东西，而作为两者之合的第三者，也未被规定为个体或主体，也未明白设定每 

一范畴在它的对方里得到同一，得到它的自由，因为它不是普遍性。——通常一般人所 

了解的概念只是一些理智规定或只是一些一般的表象，因此，总的说来只是思维的一些 

有限的规定（参看§62）。 

    概念的逻辑通常被认作仅是形式的科学，并被理解为研究概念、判断、推论的形式 

本身的科学，而完全不涉及内容方面是否有某种真的东西；殊不知关于某物是否真的问 

题完全取决于内容。如果概念的逻辑形式实际上是死的、无作用的和无差别的表象和思 

想的容器的话，那么关于这些形式的知识就会是与真理无涉的、无聊的骨董。但是事实 

上，与此相反，它们（逻辑形式）作为概念的形式乃是现实事物的活生生的精神。现实 

的事物之所以真，只是凭借这些形式，通过这些形式，而且在这些形式之内才是真的。 

但这些形式本身的真理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直至现在还没有受到考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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